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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 调整部分进口化妆品申报要求，进口化妆品申报
有新规

公司名称 深圳市浩通天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-
保税仓储报关部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南布社区兰金十一路10号
成城发工业园

联系电话 15818752481 15818752481

产品详情

生活不是一种刁难，而是一种雕刻。

保税仓储，进出口清关，出口退运保税维修，保税区转厂一日游

为了进一步规范进口化妆品申报工作，2022年6月20日，海关总署发布2022年第51号公告（关于调整部分
进口化妆品申报要求的公告）（以下简称“51号公告”），本文将对相关要点进行介绍。

51号公告出台背景

2016年9月30日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发布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化妆品进口环节消费税的通
知》（财关税〔2016〕48号），将化妆品进口环节消费税征收范围调整为高档化妆品，具体标准为化妆
品进口完税价格在10元/毫升（克）或15元/片（张）及以上。为引导企业正确适用化妆品进口环节消费税
税目税率，海关总署于当年出台了2016年第55号公告（关于对化妆品消费税政策进行调整的公告）。自2
021年以来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针对化妆品陆续发布一系列规范性文件
。此次，海关总署对2016年第55号公告进行修订，重新发布了51号公告，对化妆品税目范围、化妆品法
定计量单位、化妆品法定数量申报等事宜进行了明确，自2022年6月20日起实施。

51号公告亮点

亮点1



对化妆品税目范围进行了明确

公告内容：“进口货物收货人及其代理人申报进口商品税目在3303、3304项下的化妆品时，应按以下规
定填报报关单。”

解读：2016年第55号公告公示了化妆品进口环节消费税税目表，将化妆品税目列举到十位海关商品编码
。由于化妆品市场推陈出新，化妆品十位商品编码随之变动，导致出现了实际有效的化妆品编码与公告
公示编码不一致的情况。2022年是《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》的修订年，考虑到以上因素，海关总署
在协调制度修订后对化妆品税目范围进行了品目级别的明确，以确保化妆品税目范围跨年长时间的一致
性。

亮点2

以列举的方法明确了不同剂型化妆品重量的计算方式

公告内容：“包装标注含量以重量计的化妆品，按照净含量申报第一法定数量，即液体/乳状/膏状/粉状
部分的重量。”

解读：关于化妆品的净重如何计算，历年的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均有变化。例如，海关总署公告2
016年第20号（关于修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》的公告）要求包括内层直接
包装的净重含量；海关总署公告2017年第13号（关于修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
规范》的公告）要求按照液体部分的重量填报；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18号（关于修订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》的公告）要求按照液体/乳状/膏状/粉状部分的重量填报。51号公告
放弃了2016年第55号公告“不包括内层包装物和外层包装物的重量”的要求，采用了2019年第18号公告报
关单填制规范的做法，令报关单填制更简单易于操作，同时避免了不同公告要求不一致的情况。

亮点3

对独立包装的外延进行了扩展延伸

公告内容：“包装⋯⋯按照有独立包装的瓶/罐/支等数量申报第二法定数量。”

解读：2016年第55号公告对独立包装的情况定义为“瓶（罐）”，但化妆品的实际独立包装不只仅有瓶
与罐。例如，口红的独立包装为支，面膜的独立包装为包，均超出了瓶（罐）的范围。51号公告采用“
瓶/罐/支等”的表述，对独立包装的形式采取了列举说明，为各式各样独立包装的数量申报提供了操作
空间。

亮点4



明确了“片”“张”等特殊包装标注规格的化妆品重量如何申报

公告内容：“包装标注规格为‘片’或‘张’的化妆品，按照净含量申报第一法定数量，即液体/乳状/
膏状/粉状部分的重量⋯⋯其他包装标注规格的化妆品，参照本条第（二）项要求进行申报。”

解读：与大多数化妆品采用克/毫升的包装规格不同，面膜、面贴等采用的包装标注规格一般为“片/张
”。针对此类化妆品，2016年第55号公告要求按照商品净重申报第一法定数量，但对商品净重是否包含
化妆品基材的重量并未明确。51号公告规定此类化妆品申报净含量为液体/乳状/膏状/粉状部分的重量，
即不包括基材的重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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